一、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应届本科毕业生指2015年7月前能获得本科毕业证者)；
　　2)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含已获得本科毕业证书的成教、自考、网络学院毕业生；党校毕业者除外)；
　　3)同等学力(包括大专毕业生、成教专升本应届毕业生和本科结业生)报考条件：
　　①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工作2年及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下同；党校毕业者除外)；或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2015年7月前能获得本科毕业证书的成教本科毕业生；党校毕业者除外)；
　　②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③同等学力复试前必须选择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为生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及病理学等(选择加试科目应与专业基础课和报考专业不相同)；
　　4)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5)我校不接收学制为四年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和学制为五年制的大学四年级学生报考；也不接收本科提前毕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学制四年制)或本科提前毕业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学制五年制)报考。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我校临床医学各专业(除眼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麻醉学和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以外)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生报考；眼科学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眼视光医学(医学学士)的考生报考；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医学影像学(医学学士)的考生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医学检验的考生报考；麻醉学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麻醉学(医学学士)的考生报考；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精神医学(医学学士)的考生报考。
　　5、我校口腔医学各专业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五年制口腔医学专业的考生报考。
　　6、我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医学专业(即公共卫生学院(一)各专业)只接收医学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7、我校特种医学专业的肿瘤放射治疗学方向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生报考；放射生物学、核医药学、医学物理与技术方向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理学学位)和放射医学的考生报考；运动医学方向只接收全日制本科为西医临床医学和康复治疗学(理学学位)的考生报考。
　　(二)接收推荐免试生：
　　欢迎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与我校研招办联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事宜。我校给通过复试并同意接收为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外校优秀普教本科应届毕业生发接收函。收到我校接收函且取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资格的同学须将加盖省(市)级高校招生办公室公章的推荐免试正式表格寄送我校研招办，并到考生所在学校领取校验码，凭校验码进行网上报名(网址为http：//yz.chsi.cn/或http：//yz.chsi.com.cn)，且须在网上报名时所选定的报名点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缴纳报名费和照相)。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者不能录取(网报和现场报名时间以教育部公布为准)。详情请浏览我校研招网硕士生招生信息。免试生录取后不得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名
　　采用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和到报名点现场照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报考资格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复试和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一)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及时间
　　按照教育部公布的网报时间上网(网址为http：//yz.chsi.cn/或http：//yz.chsi.com.cn)提交报考信息(请务必牢记报名编号和密码)。
　　(二)网上报名须知
　　1、特别提醒：网报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2、考生必须在规定的网报时间进行网报，逾期将无法补报。
　　3、考生必须按网报要求认真、慎重填写所有信息项。特别强调：①请特别注意“报名点”、“考试方式”、“考试科目”的选择是否正确；②如报考信息填写错误，则只能在规定的网报时间内重新网报；③身份证号码不能填错，出生年月日必须与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一致；④通讯地址应尽量填写详细，并且到2015年7日10日之前不会变化，以免录取通知书投递错误；⑤网报截止后所有报名信息将无法修改。
　　4、报名点的选择要慎重。如你选择某一报名点，那你一定且只能到你选择的报名点现场确认(交费、照相等)和参加考试。
　　5、考试方式和考试科目的选择要慎重，不能出错，否则无法考试。
　　6、南京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通讯地址应填写为“南京医科大学xx学院xx级年办转”。南京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档案和学习单位一律填写为“南京医科大学”。“本人联系电话”栏可多填写几个，以便于联系。
　　7、毕业证书编号和学位证书编号填电子注册的证书编号或学校编号(未电子注册者填证书上的编号)。
　　8、南京医科大学正式职工报考的，在“备用信息”填上“南京医科大学职工”和工作证编号。“档案单位”填“南京医科大学人事处”或“南京医科大学xx医院人事科”。
　　(三)现场照相及时间
　　在教育部公布的现场报名时间内持本人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原件(应届毕业生持学生证，现役军人须出示师级以上政治部证明)，到你网报时选定的报名点凭报名编号进行现场交费、照相。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交费和照相者，报考无效。请注意：报名时虽不需要档案单位介绍信，报考材料也不需加盖单位公章，但录取时仍需考生档案单位政审和同意，所以请考生最好事先征得单位同意。
　　所填各种信息及相关证件必须真实，凡报名造假者，一经查实，取消报考、复试、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
　　三、入学考试
　　(一)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二)初试时间：以教育部公布时间为准(详见准考证)。
